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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01104211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1042115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經濟部水利署函以，各鄉鎮市公所於保育與回饋費提供之

「子女教育助學金」屬學雜費等學費支出補助，其性質與

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之「子女教育補助」相同，

基於資源有限及合理分配等原則，按往例不得重複支領，

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民國101年12月7日經水事字第10131126

94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原函影本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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